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基数转换技术方案
一、规划基数转换技术思路
规划基数转换是规划修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规划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是确保规划修编成果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关键环节，因而务必保证规划基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依据《浙江省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数审定办法（试行）》（浙土资办〔2008〕180号），在试点调研、充分讨论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规划修编基数转换技术思路和操作步骤：

（一）前期准备（由县市国土部门及规划协作单位为主进行）
收集200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图、二次调查成果图、遥感影像图，以及违法用地、农转用台帐等资料。
将200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图和二次调查成果图进行叠加，提取新增建设用地和新增耕地并突出表示，形成工作底图；制作规划基数转换调查表（见表1、2）。
在此基础上，对乡镇和国土所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二）判读核实（由乡镇和国土所为主进行）
根据县市区国土部门提供的工作底图和规划基数转换调查表，对地块图斑逐一进行判读核实，对有疑问的要经实地核查，然后分别填在新增建设用地调查表、新增耕地调查表等相关表格（见表1、2）。
根据农用地转而未用的实际情况，对08年现状图上为非建设用地的，需另行增加地块编号并上图标注，同时在新增建设用地调查表上逐一登记。

根据违法用地的实际情况，对2005年底前违法用地在05年现状图上为建设用地的，需另行增加地块编号并上图标注，同时在新增建设用地调查表上逐一登记。
各乡镇和国土所要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三）分析汇总（由规划协作单位、国土部门配合完成）
对乡镇和国土所判读核实的图斑、表格进行整理、汇总和审核。在此基础上，根据《浙江省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数审定办法（试行）》要求，完成规划基数分类转换统计表、规划基数地类面积确认统计表等表格。撰写规划基数分类转换情况说明，并制作相关转换成果图。

（四）规划基数成果审定（由国土部门为主进行）
成果报批材料详见浙土资办〔2008〕180号第七条和第八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省政府审批的乡（镇），规划基数成果由县（市、区）国土资源局审查后，报市国土资源局审定。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市政府审批的乡（镇），规划基数成果由县（市、区）国土资源局审定，报市国土资源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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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数转换流程图
二、具体问题的处理

（一）农用地转而未用土地

在2005年底前已经办理农转用审批手续，对转而未用的，按照浙土资办〔2008〕180号文件规定，在规划基数中归入建设用地。

在2006年后办理农转用审批手续的土地，必须覆盖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其中省以上重点交通、能源和水利等项目需要单独列出（要向省核定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二）违法用地
确实无法复垦的违法用地，涉及到耕地、基本农田和标准农田的，都必须进行调整。

1、违法用地已补办手续的：
(1)2005年底前违法并已依法补办农转用手续的，直接转换成建设用地。
(2)2005年底前违法2006年后依法补办农转用手续的，也转换成建设用地（理由：2005年详查为建设用地，补办时使用折抵指标，省里分解规划指标时已将该类用地计入总规模和人均建设用地规模）。
2、违法用地未补办手续的：
违法用地未依法补办农转用手续的，按建设用地认定，标注四至范围和“违法”字样。
(1)在规划期内将要补办违法用地手续的，则应覆盖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2)规划期内不再补办违法用地手续的（如违法修建的农村道路、农户建房周边用地等），则不再覆盖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三）05年现状建设用地

根据省厅规定，适度分离2005年现状建设用地。
1、从城镇现状建设用地范围内分离出铁路、国道、高速公路等用地，纳入交通运输用地，从而减少城镇用地规模和降低人均指标。
2、从现状建设用地中分离出国防监教用地、宗教用地、墓葬地和风景旅游设施用地等，从而减少城乡用地规模和降低人均指标。
（四）耕地、基本农田和标准农田
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含标准农田），是新一轮规划修编3个约束性指标中的2个，这是必须完成的法定义务，所以各地的现状耕地面积必须大于耕地保有量。（理由：一是各地账册中的占补平衡指标、折抵指标等需在新一轮规划实施过程中使用，将相应地减少耕地保有量；二是要考虑规划期内因灾毁等原因出现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减少的情况）
1、耕地和可调整面积等于或小于耕地保有量的，可调整地类全部转换为耕地。
2、耕地和可调整面积大于耕地保有量的，可调整地类可适度调整，不归入耕地。首先考虑规划期内重点项目、重点区块；其次考虑处于待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区的；第三要考虑坡度大于25°以上、零星分布需生态退耕的。
三、规划基数转换调查提交成果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数转换调查工作结束后，各乡镇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由规划协作单位完成分析汇总与转换工作。
· 新增建设用地调查结果：底图、表1
· 新增耕地调查结果：底图、表2
· 农转用台帐（表格、坐标数据等）

· 违法用地台帐

· 土地整理开发复垦台帐

	附：
	
	
	基数转换地块调查说明
	

	
	
	
	
	

	地块
	编码
	类型
	说明
	实例

	新增建设用地地块
	a
	已批未建
	2005年12月底前农转用，2005变更遗漏。根据批准文号确定
	　

	
	b
	已补办违法用地
	2005年、2006年补办农转用手续，根据批准文号
	　

	
	c
	2005年（前）违法用地
	2005年底前的违法用地，即明确表示2005年前的违法用地；除省道、国道、高速公路、铁路等省级、国家级重点项目外的公路、水工建筑等
	例如：村村通的公路；开发区内的道路等

	
	d
	2005年后违法用地
	2005年后的违法用地，包括已处理及未处理的违法用地，在建或已建未报批的国道等也列入此类
	大部分违法企业用地、个人建房等

	
	e
	2006-2008农转用
	2006-2008年农转用项目用地，根据批准文号确定 
	　

	
	f
	2005变更调查与实地不符
	根据二调，部分农居点、采矿地等
	例如，二调时有意增加的农居点、扩大的采矿地，用于今后复垦

	
	g
	二调与实地不符
	经过实地调查，发现的二调错误
	如二调中误判为农居点的畜禽养殖地等农业生产用地；临时用地

	
	h
	现状违法用地
	2005年变更时已为建设用地，但未农转用（该类图斑为调查时补画，底图中没有，在图上勾画范围，编号并填写表格）
	　

	
	i
	其它
	以上类型以外的情况
	例如，新增建设用地中的桥梁

	新增耕地地块
	j
	06-08土地开发整理复垦
	06-08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根据批文号
	　

	
	k
	2005年前土地整理等新增
	主要指2005年（前）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的耕地，2005年变更时遗漏，根据批文号
	　

	
	f
	2005变更调查与实地不符
	历史上为耕地的，2004年更新调查有误 
	　

	
	g
	二调与实地不符
	主要指没有土地开发过，二调上为耕地的地块
	如河边绿化带误判为新增耕地


分类图面积统计表





规划基数调查分类图





二调与实地不符





05变更调查与实地不符





06年后开发复垦整理





05年底前开发复垦整理





06年后未农转用





05年底前未农转用





06-08年农转用





05年底前转而未用





调查核实  梳理分析





规划现状数据转换标示图





分离06-08年信息 地类转换





标示图面积统计表





规划基数转换汇总表





分析  汇总





标注与编号





规划基数转换调查表





误差处理





规划基数调查工作底图





城镇范围内地类转换





细分（集镇、采矿地、特殊用地细分





基数调查过渡图





根据基期年的耕保量、规划布局及方向等情况进行分析，逐块确定归入耕地或其现状地类





代码


转换表





叠置分析





200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编码转换与地类归并





二次调查成果图





建设用地





可调整地类





2005年规划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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